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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印发
《常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的通知

常政规〔2021〕2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常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8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常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发展，完善既有住宅的使用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江苏省物

业管理条例》和《常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既有住宅，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权属证明、未列入房屋征收改造计划、且

未设电梯的非单一产权的多层住宅。

第三条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以下简称加装电梯）应当遵循“政府引导、业主自愿、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成立市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市加装电梯工作。

辖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加装电梯的组织推进工作，建立加装电梯协调推进工作机

制，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加强加装电梯安全质量管理，并设立加装电梯服务专窗。

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职责权限内负责本区域的加装电梯工作。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做好加装电梯的政策宣传、业务咨询和指导协调等工作，并设立便

民服务点。

第五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市加装电梯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推进，指导辖市（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做好加装电梯施工安全质量管理工作，统筹做好专业管线迁移等相关工作。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制定加装电梯规划审查等具体规范，指导辖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部门做好规划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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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制定电梯安装的具体规范，指导辖市（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好加装

电梯安装、使用的监督管理等工作。

市工信、公安、财政、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消防救援等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做好加装电梯的相关工作。

各专业管线单位应当积极做好加装电梯涉及通信、广电、电力、燃气、供水、排水、照明等管线迁移

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协商机制，配合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做好加装电梯的

相关工作。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依法履行自治管理职责，做好加装电梯过程中的相关

工作。

原房改房售房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物业服务企业对加装电梯工作予以协助和协调。

第七条 申请加装电梯，应当由本幢或者本单元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

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

加装电梯应当尽量减少对相邻业主通风、采光、日照等不利影响。产生不利影响的，申请加装电

梯的业主应当与相关业主充分协商，必要时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面积和人数的计算方式，依照《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申请加装电梯的业主应当就下列事项协商一致，并形成书面协议：

（一）电梯使用单位；

（二）加装电梯工程费用的预算及其筹集方案；

（三）电梯维护保养方式及运行、保养、维修等费用分担方案；

（四）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应当由业主协商确定的其他事项。

前款规定的电梯使用单位，依照《常州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九条 申请加装电梯的业主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检测单位，对拟加装

电梯的住宅楼结构进行安全性检测，由该检测单位出具检测意见。经检测，不存在结构安全隐患的，

方可申请加装电梯。

第十条 加装电梯所需资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筹集：

（一）根据所在楼层、面积等因素，由业主按照商定的分摊比例，自主筹集资金；

（二）按照有关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新职工住房补贴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三）业主依法决定可以使用的公共收益；

（四）社会力量捐赠、资助、无偿提供技术服务等；

（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加装电梯贷款；

（六）财政性资金；

（七）其他合法资金来源。

本条规定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新职工住房补贴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具体办法，由市相关部门另

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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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本幢或者本单元出资加装电梯的业主为加装电梯项目的建设主体（以下简称建设主

体）。建设主体可以自行或者推选业主代表办理加装电梯的相关手续，也可以选择物业服务企业或者

其他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代理人进行办理。

建设主体推选业主代表办理的，应当提供推选代表的证明材料；委托代理人办理的，应当签订授

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签名或

者盖章。

第十二条 建设主体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建筑设计单位，编制加装电梯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文件。施工图设计应当符合结构安全、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和电梯等相关标准、安全技术规范的规

定。施工图设计文件经建设主体委托专家进行论证后，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参考专家论证意见出具加

装电梯专项技术意见。

第十三条 建设主体应当在拟加装电梯所在物业管理区域显著位置，就业主表决并同意加装

电梯的书面意见和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日。对公示情况，由建设主体形成

公示报告。

公示期内收到书面异议的，建设主体应当与异议人充分协商，并在公示报告中载明与异议人的协

商情况和协商结果。

第十四条 业主协商、资金筹集以及公开征求意见等活动，依法接受拟加装电梯既有住宅所在地

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指导、监督。

第十五条 加装电梯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加装电梯申请书；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房屋权属证明材料，接受委托代为提出申请的，还应当提供代理人身

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

（三）业主表决同意加装电梯的书面意见；

（四）申请加装电梯的业主就相关事项协商一致后形成的书面协议；

（五）由房屋建筑结构安全检测单位出具的结构安全检测意见；

（六）经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专项技术意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

（七）对业主表决并同意加装电梯书面意见和施工图设计的公示报告以及相关协商材料。

第十六条 辖市（区）加装电梯服务专窗收到材料后，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通知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及时研究，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出具审查意见或者办理审批手续，并答复服务专窗。

第十七条 加装电梯涉及通信、广电、电力、燃气、供水、排水、照明等管线迁移的，服务专窗应当

通知相关专业管线单位，专业管线单位应当做好管线迁移工作。

管线迁移、道路恢复等费用由辖市（区）财政承担。

第十八条 建设主体应当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施工，并依法组织工程竣工验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门、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电梯的安装，应当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依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实施。电

梯制造单位对电梯安全性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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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装前，施工单位应当将拟进行的安装情况书面告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电梯安装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当遵守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要求，落实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依法对

工程质量负责。电梯安装过程应当经具有法定资质的电梯检验机构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监

督检验；未经监督检验或者经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第二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电梯安装期间的监督管理，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安全技

术规范要求的行为或者电梯存在事故隐患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有关

单位在规定期限内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或者消除事故隐患。

第二十一条 电梯安装完工后，施工单位应当在验收后三十日内将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移交电

梯使用单位。

第二十二条 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在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电梯所在

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电梯使用登记手续，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电梯的显

著位置。

第二十三条 电梯使用单位是电梯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应当对电梯使用安全负责，履行相应的

安全管理义务。

电梯的维护保养应当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依法取得许可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进行。

第二十四条 加装电梯部分，不计入房屋建筑面积，不变更原不动产登记面积。

第二十五条 相关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受让人自该房屋转移登记之日起，享有和履行原加装

电梯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 辖市（区）人民政府建立“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工作机制，在组织开展老旧小区

改造时，统筹推进加装电梯工作。鼓励实施集中采购、连片加装、统一维护，降低加装成本。

辖市（区）人民政府可以对未设电梯的既有住宅进行调查、评估、论证，开展可行性分析，发布加装

电梯服务地图。

第二十七条 市、辖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提供有相应资质的设计、施工、电梯制造、电梯安装、监

理、维护保养等单位信息，统一向社会公布，方便群众自主选择。

第二十八条 积极探索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为业主加装电梯提供政策咨询、现场查勘、初步设

计等服务。

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电梯制造企业、电梯安装企业、项目管理企业等积极参与加

装电梯工作，探索代建租赁、共享电梯等市场化运作模式，研究应用新材料、新技术、新方法。鼓励推

行工程总承包（EPC）模式，确定设计、施工单位一体化。

鼓励保险机构创新保险机制，发挥保险的事故赔偿和风险预防作用，促进电梯使用管理和维护保

养水平提升。

第二十九条 辖市（区）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建立加装电梯矛盾协调工作机制，加

大调解力度，引导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化解纠纷。

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依法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对加装电梯施工过程中设阻的，当事人可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排除妨碍。

第三十条 对于加装电梯项目，采取先建后补的原则给予财政资金补助。对经批准实施的加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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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项目，六层及六层以上住宅补贴10万元/台、五层住宅补贴9万元/台、四层及以下住宅补贴8万元/台。

对符合加装电梯申请条件并出资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每户按核定的加装电梯实际出资金额给

予财政资金补助，最高不超过8万元。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有关财政资金补助的规定可适用于办法施行前经批准已实施的加装电梯

项目。

第三十二条 对加装电梯工作成效显著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给予工作经费补助，具体补助办法由辖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加装电梯或者加装电梯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依法予

以查处。

第三十四条 阻挠、扰乱、破坏加装电梯施工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

况，制定实施细则或者具体工作方案。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2018年11月27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常州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试行）》（常政规〔2018〕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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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公布2020年度常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
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的通知

常政发〔2021〕62号

各辖市、区人民政府，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市各有关单位：

为强化土地资产管理，充分发挥地价杠杆的重要作用，有效维护土地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根

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6

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建立公示地价体系的通知》（苏自然资函

〔2019〕625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公示地价体系建设的通知》（苏自然资函〔2020〕400

号）文件要求，我市完成了2020年度常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农用地基准地价

成果的制定工作，现将成果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是公示地价的主要类型，是各级人民政府规范土地交易行为、调控土地

市场价格的基础，也是制定有关土地税费政策、进行宗地地价评估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本次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成果基准日为2021年1月1日；土地使用年期按商服用地40年、住

宅用地70年、工矿仓储用地50年、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50年，农用地30年进行设定。

三、本次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成果自本通知颁发之日起施行。

以上通知，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 2020年度常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

2. 2020年度常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标定地价成果

3. 2020年度常州市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8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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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晋

陵
北

路
-龙

城
大

道
-丽

华
北

路
，南

至
中

吴
大

道
，西

至
长

江
中

路
-新

澡
港

河
-泰

山
路

，北
至

汉
江

路
；

范
围

二
：东

至
降

子
路

，南
至

长
虹

中
路

，西
至

花
园

路
，北

至
东

方
路

。

二
级

以
外

，东
至

少
刚

河
-横

塘
河

-夏
城

北
路

，南
至

延
政

东
路

-延
政

中
路

，西
至

武
宜

中
路

-玉
塘

路
-武

宜
北

路
-大

通
河

-中
吴

大
道

-常
锡

路
-龙

江
中

路
，北

至
沪

蓉
高

速
。

范
围

一
：三

级
以

外
，东

至
青

洋
北

路
-龙

锦
路

-东
城

路
-东

方
二

路
-大

明
路

-东
方

西
路

-青
洋

中
路

-采
菱

河
-延

政
东

路
-永

安
河

，南
至

滆
湖

路
，西

至
长

江
南

路
-大

通
河

-中
吴

大
道

-玉
龙

南
路

-童
子

河
-玉

龙
中

路
，北

至
沪

蓉
高

速
；

范
围

二
：东

至
新

澡
港

河
，南

至
沪

蓉
高

速
，西

至
长

江
北

路
，北

至
嫩

江
路

。

范
围

一
：四

级
以

外
，东

至
郑

陆
镇

武
城

村
、和

平
村

、东
青

村
-潞

城
街

道
兴

东
社

区
-戚

墅
堰

街
道

-丁
堰

街
道

梅
港

村
-遥

观
镇

剑
湖

村
、钱

家
塘

村
、留

道
村

、遥
观

村
、

东
新

村
-青

洋
南

路
，南

至
沪

武
高

速
，西

至
武

宜
中

路
-武

南
路

-湖
滨

路
-大

通
河

-3
38

省
道

-夏
邹

线
-邹

区
镇

邹
区

村
、前

王
村

-德
胜

河
，北

至
嫩

江
路

-新
桥

镇
道

乡

社
区

-朝
阳

大
沟

-龙
虎

塘
街

道
仙

龙
山

村
、东

社
村

、安
基

村
；

范
围

二
：郑

陆
镇

，东
至

郑
陆

镇
施

家
巷

村
，南

至
施

家
巷

村
-季

子
路

，西
至

焦
潞

线
-施

家
巷

村
，北

至
北

塘
河

；

范
围

三
：横

山
桥

镇
，东

至
江

南
路

-文
明

路
-环

镇
西

路
，南

至
沪

蓉
高

速
-西

崦
村

-山
水

路
，西

至
23

2
省

道
-西

崦
村

，北
至

西
崦

村
；

范
围

四
：横

林
镇

，东
至

江
村

村
、林

南
村

，南
至

林
南

村
，西

至
横

汤
线

-江
村

村
，北

至
江

村
村

；

范
围

五
：西

湖
街

道
，东

至
凤

苑
路

-延
政

西
路

-武
南

河
-环

湖
北

路
-武

宜
运

河
，南

至
西

湖
街

道
塔

下
村

-滆
湖

，西
至

云
杉

路
，北

至
延

政
西

路
-稻

香
路

-禾
香

路
；

范
围

六
：西

湖
街

道
礼

河
村

、长
汀

村
、聚

新
家

园
社

区
；

范
围

七
：湟

里
镇

潼
里

村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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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服

用
地

六
级

范
围

一
：五

级
以

外
，东

至
通

江
北

路
-春

江
街

道
友

谊
河

社
区

-龙
虎

塘
街

道
潘

墅
村

、陆
家

村
-郑

陆
镇

黄
天

荡
村

、焦
溪

村
、三

皇
庙

村
-横

山
桥

镇
五

一
村

、芳
茂

村
、东

洲
村

-横
林

镇
崔

北
村

、崔
桥

村
、红

联
村

、牛
塘

村
、青

司
塘

村
横

洛
路

、镇
西

村
-遥

观
镇

桥
南

村
、渔

庄
村

-礼
嘉

镇
蒲

岸
村

、震
声

村
、秦

巷
村

、礼
嘉

村
、新

晨
村

，南
至

高
新

区
港

桥
村

、南
夏

墅
村

、杨
司

村
、河

东
村

、戴
家

头
村

、马
杭

村
，西

至
牛

塘
镇

卢
西

村
、青

云
村

、丫
河

村
-西

湖
街

道
外

向
型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区
、河

头
村

、仕
尚

村
-

邹
区

镇
林

场
村

、杨
庄

村
、安

基
村

-薛
家

镇
任

葛
村

、吕
墅

社
区

-罗
溪

镇
王

下
村

、青
莲

社
区

-魏
村

街
道

东
蒋

村
、安

家
村

，北
至

薛
家

镇
叶

家
村

-新
桥

镇
郭

塘
桥

村
-春

江
街

道
友

谊
河

社
区

-龙
江

北
路

-3
38

省
道

；

范
围

二
：洛

阳
镇

洛
阳

村
、洛

东
村

；

范
围

三
：前

黄
镇

，东
至

前
黄

社
区

；南
至

前
黄

社
区

；西
至

前
黄

社
区

；北
至

前
黄

镇
敬

业
路

；

范
围

四
：雪

堰
镇

漕
桥

村
；

范
围

五
：雪

堰
镇

，东
至

河
道

，南
至

34
2
省

道
，西

至
潘

南
路

，北
至

工
业

大
道

-河
道

；

范
围

六
：雪

堰
镇

，东
至

雪
堰

镇
雪

东
村

，南
至

雪
堰

镇
雪

东
村

-雪
西

村
河

道
，西

至
雪

西
村

，北
至

雪
西

村
；

范
围

七
：嘉

泽
镇

，东
至

Y
02

5，
南

至
嘉

成
路

，西
至

河
道

，北
至

扁
担

河
；

范
围

八
：嘉

泽
镇

，东
至

夏
溪

村
，南

至
延

政
西

路
-2

39
省

道
，西

至
夏

溪
村

，北
至

夏
溪

北
路

-2
39

省
道

；

范
围

九
：邹

区
镇

殷
村

村
；

范
围

十
：奔

牛
镇

奔
牛

村
、奔

南
村

；

范
围

十
一

：罗
溪

镇
，东

至
空

港
社

区
-溪

南
社

区
，南

至
龙

城
大

道
，西

至
罗

墅
湾

社
区

，北
至

罗
墅

湾
社

区
-空

港
社

区
；

范
围

十
二

：西
夏

墅
镇

，东
至

华
墅

社
区

，南
至

23
9
省

道
-翠

屏
湖

路
，西

至
华

墅
社

区
，北

至
河

道
；

范
围

十
三

：孟
河

镇
，东

至
小

河
社

区
，南

至
河

道
-滕

村
，西

至
齐

梁
大

道
-滕

村
，北

至
Y
63

3。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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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服

用
地

七
级

范
围

一
：六

级
以

外
，郑

陆
镇

三
河

口
村

、丰
北

村
、梧

岗
村

、牟
家

村
、宁

河
村

；

范
围

二
：横

山
桥

镇
新

安
村

、东
城

湾
村

、东
风

村
、双

庙
村

、东
周

村
、东

柳
塘

村
、西

柳
塘

村
、梁

家
桥

村
、芙

蓉
村

、蓉
湖

村
、朝

阳
村

；

范
围

三
：横

林
镇

余
巷

村
、狄

坂
村

、顺
庄

村
、新

东
方

村
、南

方
村

、庆
丰

村
、卫

星
村

、双
蓉

村
；

范
围

四
：洛

阳
镇

汤
墅

村
、谈

家
头

村
、小

留
桥

村
、圻

庄
村

、瞿
家

村
、马

鞍
村

、虞
桥

村
、友

谊
村

；

范
围

五
：礼

嘉
镇

坂
上

村
、政

平
村

、建
东

村
、陆

庄
村

、毛
家

村
、何

墅
村

、大
路

村
；

范
围

六
：武

进
高

新
区

胜
西

村
、塘

洋
村

、桐
庄

村
、石

柱
塘

村
；

范
围

七
：六

级
以

外
，前

黄
镇

前
进

村
、红

旗
村

、前
黄

社
区

、红
星

村
、坊

前
村

、蒋
排

村
、寨

桥
村

、丁
舍

村
；

范
围

八
：雪

堰
镇

，东
至

黄
墅

线
，南

至
新

康
村

-楼
村

村
，西

至
新

康
村

，北
至

虞
宜

线
；

范
围

九
：雪

堰
镇

，东
至

旷
达

路
，南

至
工

业
大

道
，西

至
潘

南
路

，北
至

周
南

路
；

范
围

十
：六

级
以

外
，雪

堰
镇

阖
闾

城
村

、雪
西

村
、城

东
村

、城
湾

村
；

范
围

十
一

：湟
里

镇
，东

至
环

镇
路

，南
至

东
村

前
路

，西
至

河
南

村
-北

隍
村

-村
西

村
-葛

庄
村

-后
坊

村
，北

至
环

镇
路

；

范
围

十
二

：湟
里

镇
东

安
村

；

范
围

十
三

：六
级

以
外

，嘉
泽

镇
夏

溪
村

、嘉
泽

村
；

范
围

十
四

：邹
区

镇
卜

弋
村

；

范
围

十
五

：六
级

以
外

，东
至

罗
溪

镇
龙

珠
山

村
、汤

庄
桥

社
区

-薛
家

镇
丁

家
村

，南
至

星
港

路
-奔

牛
镇

五
兴

村
-罗

溪
镇

罗
墅

湾
社

区
、溪

南
社

区
，西

至
罗

溪
镇

鸦
鹊

村
，北

至
沪

蓉
高

速
-罗

溪
镇

窑
丼

村
、龙

珠
山

村
、高

巷
村

；

范
围

十
六

：六
级

以
外

，魏
村

街
道

济
农

村
、安

家
村

、魏
村

；

范
围

十
七

：西
夏

墅
街

道
华

墅
社

区
、丽

江
社

区
；

范
围

十
八

：六
级

以
外

，孟
河

镇
石

桥
村

、通
江

村
；

范
围

十
九

：孟
河

镇
，东

至
环

镇
东

路
，南

至
河

道
，西

至
孟

城
社

区
，北

至
河

道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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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服

用
地

商
服

用
地

八
级

九
级

范
围

一
：七

级
以

外
，郑

陆
镇

横
沟

村
、舜

南
村

、查
家

村
、粮

庄
桥

村
、舜

北
村

、翟
家

湾
村

、新
沟

桥
村

，省
岸

村
、石

堰
村

；

范
围

二
：洛

阳
镇

戴
溪

村
；

范
围

三
：前

黄
镇

运
村

村
；

范
围

四
：七

级
以

外
，雪

堰
镇

雅
浦

村
、南

山
村

、谢
家

桥
村

、共
建

村
、太

滆
村

、夏
庄

村
、浒

庄
村

、新
康

村
、绣

衣
村

、楼
村

村
、曹

家
村

、圣
烈

村
、南

宅
村

、城
西

回
民

村
、

凤
凰

村
；

范
围

五
：七

级
以

外
，湟

里
镇

村
前

村
、河

南
村

、北
隍

村
、后

坊
村

、村
西

村
、葛

庄
村

、西
墅

村
；

范
围

六
：嘉

泽
镇

满
墩

村
、厚

余
村

、闵
墅

村
、成

章
村

、晨
山

村
；

范
围

七
：西

太
湖

街
道

塘
门

村
；

范
围

八
：七

级
以

外
，邹

区
镇

鹤
溪

村
、杏

塘
村

、于
家

村
、琵

琶
墩

村
、桥

东
村

、新
屋

村
、刘

巷
村

、泰
村

村
、林

场
村

；

范
围

九
：七

级
以

外
，奔

牛
镇

东
桥

村
、何

家
塘

村
、南

观
村

、新
市

村
；

范
围

十
：七

级
以

外
，西

夏
墅

街
道

浦
河

村
、池

上
社

区
、水

塔
口

村
；

范
围

十
一

：七
级

以
外

，孟
河

镇
孟

城
社

区
、万

绥
社

区
、九

龙
村

、双
亭

村
；

范
围

十
二

：七
级

以
外

，魏
村

街
道

新
魏

花
园

、春
江

社
区

、迎
龙

村
、闸

北
村

、黄
城

墩
村

、绿
城

墩
村

；

范
围

十
三

：七
级

以
外

，春
江

街
道

徐
墅

村
、圩

塘
社

区
、黄

海
社

区
、滨

江
社

区
。

范
围

一
：洛

阳
镇

天
井

村
、管

城
村

、岑
村

村
、东

尖
村

、阳
湖

村
、朝

南
村

、民
丰

村
；

范
围

二
：礼

嘉
镇

庞
家

街
村

、华
渡

村
；

范
围

三
：八

级
以

外
，前

黄
镇

大
成

村
、漳

湟
村

、谭
庄

村
、祝

庄
村

、杨
桥

村
、农

场
村

、灵
台

村
、武

进
水

产
养

殖
场

、解
放

军
军

垦
农

场
、坊

东
村

、联
庆

村
、长

征
圩

管
委

会
、高

梅
村

、观
咀

村
；

范
围

四
：雪

堰
镇

夏
墅

村
、王

允
村

、周
桥

村
；

范
围

五
：湟

里
镇

岗
角

村
、西

鲁
村

、武
宜

村
、西

安
村

、五
巷

村
、蒋

堰
村

、香
泉

村
；

范
围

六
：嘉

泽
真

周
庄

村
、朝

东
村

、夏
溪

镇
林

场
、观

庄
村

、丰
杨

村
、士

桥
村

、夏
庄

桥
村

、西
城

村
、甘

荡
村

、跃
进

村
、三

星
村

、南
庄

村
、捕

捞
村

、夏
溪

良
种

繁
育

场
；

范
围

七
：奔

牛
镇

贺
家

村
、顾

庄
村

、祁
家

村
、金

联
村

、九
里

村
、奔

牛
稻

麦
原

种
场

；

范
围

八
：八

级
以

外
，罗

溪
镇

邱
庄

村
、温

寺
村

、鸦
鹊

村
；

范
围

九
：西

夏
墅

镇
东

南
村

、梅
林

村
、观

庄
村

、浦
西

村
、水

塔
口

村
；

范
围

十
：孟

河
镇

银
河

村
、荫

沙
村

、润
江

村
、东

陆
村

、小
黄

山
村

、树
新

村
、固

村
巷

村
、齐

梁
社

区
、南

兰
陵

村
、孟

河
林

场
；

范
围

十
一

：魏
村

街
道

新
华

村
、临

江
村

、青
城

村
、灵

桥
村

、小
都

村
、长

江
村

、安
宁

村
；

范
围

十
二

：春
江

街
道

东
海

社
区

、黄
海

社
区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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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用
地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东
至

丽
华

北
路

，南
至

劳
动

中
路

-劳
动

西
路

，西
至

怀
德

中
路

-怀
德

路
-通

江
南

路
，北

至
铁

路
。

范
围

一
：一

级
以

外
，东

至
晋

陵
北

路
-龙

锦
路

-北
塘

河
-龙

城
大

道
-青

龙
西

路
-丽

华
北

路
，南

至
中

吴
大

道
，西

至
长

江
中

路
-太

湖
路

-新
澡

港
河

-河
海

中
路

-泰
山

路
，北

至
汉

江
路

；

范
围

二
：东

至
星

火
北

路
-星

火
南

路
，南

至
延

政
中

路
，西

至
武

宜
中

路
，北

至
人

民
中

路
。

范
围

一
：二

级
以

外
，东

至
青

洋
北

路
-青

洋
中

路
-大

通
河

-夏
城

北
路

，南
至

滆
湖

中
路

-滆
湖

西
路

，西
至

长
江

南
路

-大
通

河
-龙

江
南

路
-丁

香
路

-童
子

何
-京

杭
运

河
-龙

江
中

路
-龙

江
北

路
，北

至
沪

蓉
高

速
-常

州
市

市
界

；

范
围

二
：东

至
东

城
路

，南
至

东
方

二
路

，西
至

大
明

路
，北

至
富

民
路

。

范
围

一
：三

级
以

外
，东

至
青

龙
街

道
界

-龙
锦

路
-兴

东
路

-潞
城

街
道

界
-丁

堰
街

道
界

-戚
墅

堰
街

道
界

-大
通

河
-青

洋
南

路
-永

安
河

，南
至

武
南

路
，西

至
湖

滨
路

-

人
民

西
路

-南
运

河
-大

通
河

-胜
利

河
-薛

家
镇

镇
界

，北
至

薛
家

镇
镇

界
-新

桥
街

道
望

湖
社

区
、江

湾
社

区
、朱

家
弄

村
、道

乡
社

区
、茶

庵
村

-龙
虎

塘
街

道
仙

龙
山

村
、

东
社

村
-常

州
市

市
界

；

范
围

二
：郑

陆
镇

，东
至

施
家

巷
村

，南
至

铁
路

，西
至

焦
潞

线
-环

镇
路

，北
至

北
塘

河
；

范
围

三
：横

山
桥

镇
，东

至
江

南
路

-新
沟

河
-环

镇
西

路
，南

至
道

路
，西

至
23

2
省

道
-西

崦
村

，北
至

环
山

北
路

；

范
围

四
：遥

观
镇

，东
至

今
创

路
-政

和
路

，南
至

31
2
国

道
，西

至
华

昌
路

，北
至

广
电

东
路

；

范
围

五
：横

林
镇

，东
至

林
南

村
-3

12
国

道
-顺

通
路

，南
至

道
路

，西
至

横
洛

路
，北

至
京

杭
运

河
；

范
围

六
：西

湖
街

道
，东

至
凤

苑
路

，南
至

滆
湖

，西
至

外
向

型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区

-延
政

西
路

-西
太

湖
大

道
，北

至
禾

香
路

；

范
围

七
：邹

区
镇

，东
至

31
2
国

道
，南

至
34

0
省

道
，西

至
南

大
街

-邹
新

路
，北

至
31

2
国

道
；

范
围

八
：春

江
街

道
，东

至
长

江
北

路
，南

至
创

业
中

路
，西

至
龙

江
北

路
，北

至
东

海
路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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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用
地

五
级

范
围

一
：四

级
以

外
，东

至
郑

陆
镇

环
镇

路
-常

郑
路

-铁
路

-郑
陆

镇
花

园
村

-横
山

桥
镇

东
洲

村
、芳

茂
村

、金
丰

村
、奚

巷
村

、五
一

村
-横

林
镇

江
村

村
、崔

桥
村

、崔
北

村
-京

杭
运

河
-横

洛
路

-横
林

镇
南

方
村

、镇
西

村
-遥

观
镇

塘
桥

村
、东

村
村

、遥
观

村
-湖

塘
镇

三
勤

村
-武

进
高

新
区

华
阳

村
、九

华
村

、恽
家

村
、港

桥
村

，南
至

镜
湖

东
路

-长
江

南
路

-武
进

高
新

区
河

东
村

、戴
家

头
村

，西
至

西
湖

街
道

塔
下

村
、外

向
型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区
、聚

新
家

园
社

区
、礼

河
村

、仕
尚

村
-邹

区
镇

龙
潭

村
、杨

庄
村

、

前
王

村
、戴

庄
村

、安
基

村
-薛

家
镇

丁
家

村
、任

葛
村

、新
民

村
，北

至
魏

村
街

道
济

农
村

-春
江

街
道

友
谊

河
社

区
、象

墩
社

区
-创

业
中

路
-长

江
北

路
-百

丈
社

区
-东

海

路
-新

澡
港

河
-3

46
国

道
；

范
围

二
：郑

陆
镇

宁
河

村
、牟

家
村

、三
河

口
村

；

范
围

三
：横

山
桥

镇
芙

蓉
村

；

范
围

四
：洛

阳
镇

，东
至

阳
光

路
，南

至
永

安
里

路
，西

至
戴

洛
路

，北
至

新
科

西
路

；

范
围

五
：洛

阳
镇

戴
溪

村
；

范
围

六
：礼

嘉
镇

，东
至

礼
嘉

村
，南

至
武

进
大

道
-新

晨
村

，西
至

青
洋

南
路

，北
至

秦
巷

村
；

范
围

七
：前

黄
镇

，东
至

前
进

村
-前

黄
社

区
，南

至
景

德
西

路
，西

至
景

德
西

路
，北

至
南

湖
东

路
；

范
围

八
：雪

堰
镇

，东
至

前
塘

路
，南

至
34

2
省

道
-漕

桥
村

，西
至

漕
桥

村
-新

康
村

，北
至

虞
宜

线
；

范
围

九
：雪

堰
镇

，东
至

河
道

，南
至

34
2
省

道
，西

至
23

2
省

道
，北

至
曹

家
村

；

范
围

十
：雪

堰
镇

，东
至

太
湖

大
道

，南
至

太
湖

大
道

-雪
东

村
-河

道
，西

至
雪

西
村

，北
至

雪
西

村
-雪

东
村

；

范
围

十
一

：湟
里

镇
，东

至
湟

里
村

，南
至

桃
园

路
，西

至
23

9
省

道
，北

至
湟

里
村

；

范
围

十
二

：嘉
泽

镇
，东

至
嘉

泽
村

，南
至

嘉
泽

村
-嘉

成
路

，西
至

河
道

，北
至

嘉
泽

村
；

范
围

十
三

：嘉
泽

镇
，东

至
花

海
大

道
，南

至
延

政
西

路
，西

至
夏

溪
村

，北
至

夏
溪

村
；

范
围

十
四

：邹
区

镇
，东

至
卜

戈
村

，南
至

卜
新

路
，西

至
23

9
省

道
，北

至
34

0
省

道
；

范
围

十
五

：邹
区

镇
殷

村
村

；

范
围

十
六

：奔
牛

镇
奔

牛
村

、奔
南

村
、南

观
村

；

范
围

十
七

：罗
溪

镇
罗

墅
湾

社
区

、空
港

社
区

、溪
南

社
区

；

范
围

十
八

：西
夏

墅
镇

，东
至

新
孟

河
-河

道
-平

顶
山

路
-安

西
公

路
-新

孟
河

，南
至

23
9
省

道
，西

至
23

9
省

道
，北

至
港

城
大

道
；

范
围

十
九

：孟
河

镇
，东

至
新

孟
河

，南
至

34
6
国

道
，西

至
齐

梁
大

道
，北

至
Y
63

3；

范
围

二
十

：魏
村

街
道

魏
村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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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用
地

六
级

范
围

一
：郑

陆
镇

羌
家

村
、黄

天
荡

村
、新

沟
桥

村
、良

种
繁

育
场

、翟
家

湾
村

、横
沟

村
、焦

溪
村

、省
岸

村
、石

堰
村

、丰
北

村
、梧

岗
村

、三
皇

庙
村

；

范
围

二
：横

山
桥

镇
东

风
村

、新
安

村
、东

柳
塘

村
、西

柳
塘

村
、双

庙
村

、梁
家

桥
村

、东
周

村
、朝

阳
村

、蓉
湖

村
、东

城
湾

村
；

范
围

三
：横

林
镇

双
蓉

村
、卫

星
村

、庆
丰

村
、顺

庄
村

、狄
坂

村
、余

巷
村

、新
东

方
村

；

范
围

四
：五

级
以

外
，洛

阳
镇

小
留

桥
村

、谈
家

头
村

、虞
桥

村
、马

鞍
村

、朝
南

村
、阳

湖
村

、汤
墅

村
、洛

东
村

、洛
阳

村
、友

谊
村

、圻
庄

村
、岑

村
村

、东
尖

村
、民

丰
村

、管

城
村

、瞿
家

村
；

范
围

五
：五

级
以

外
，礼

嘉
镇

蒲
岸

村
、震

声
村

、坂
上

村
、何

墅
村

、建
东

村
、陆

庄
村

、毛
家

村
、政

平
村

、庞
家

街
村

、大
路

村
、新

晨
村

、秦
巷

村
；

范
围

六
：五

级
以

外
，武

进
高

新
区

新
联

村
、庙

桥
村

、胜
西

村
、石

柱
塘

村
、桐

庄
村

、塘
洋

村
；

范
围

七
：五

级
以

外
，前

黄
镇

前
进

村
、红

旗
村

、丁
舍

村
、蒋

排
村

、高
梅

村
、寨

桥
村

、联
庆

村
、观

咀
村

、大
成

村
、前

黄
社

区
、漳

湟
村

、祝
庄

村
、谭

庄
村

、运
村

村
；

范
围

八
：五

级
以

外
，雪

堰
镇

南
宅

村
、楼

村
村

、浒
庄

村
、夏

庄
村

、潘
家

村
、城

西
回

民
村

、城
东

村
、城

湾
村

、雪
西

村
、共

建
村

、绣
衣

村
、阖

闾
城

村
、雪

东
村

、太
滆

村
、

新
康

村
；

范
围

九
：五

级
以

外
，湟

里
镇

湟
里

村
、葛

庄
村

、村
前

村
、东

安
村

、蒋
堰

村
、西

墅
村

、北
隍

村
及

村
西

村
、河

南
村

环
镇

路
以

东
区

域
；

范
围

十
：五

级
以

外
，嘉

泽
镇

三
星

村
、周

庄
村

、夏
溪

良
种

繁
育

场
、朝

东
村

、厚
余

村
、满

墩
村

、跃
进

村
、夏

溪
镇

林
场

、南
庄

村
、夏

溪
村

、晨
山

村
、嘉

泽
村

、成
章

村
、甘

荡
村

、闵
墅

村
；

范
围

十
一

：西
湖

街
道

塘
门

村
；

范
围

十
二

：五
级

以
外

，邹
区

镇
琵

琶
墩

村
、刘

巷
村

、鹤
溪

村
、林

场
村

、桥
东

村
、卜

弋
村

、于
家

村
、泰

村
村

、杏
塘

村
、新

屋
村

；

范
围

十
三

：奔
牛

镇
金

联
村

、贺
家

村
、奔

牛
稻

麦
原

种
场

、九
里

村
、祁

家
村

、顾
庄

村
、五

兴
村

、陈
巷

村
、何

家
塘

村
、东

桥
村

、新
市

村
；

范
围

十
四

：罗
溪

镇
鸦

鹊
村

、温
寺

村
、高

巷
村

、青
莲

社
区

、汤
庄

桥
社

区
、青

莲
社

区
、王

下
村

、龙
珠

山
村

、窑
丼

村
、邱

庄
村

；

范
围

十
五

：五
级

以
外

，西
夏

墅
镇

丽
江

社
区

、浦
河

村
、华

墅
社

区
、东

南
村

、池
上

社
区

、水
塔

口
村

；

范
围

十
六

：五
级

以
外

，孟
河

镇
石

桥
村

、通
江

村
、小

河
社

区
；

范
围

十
七

：孟
河

镇
，东

至
河

道
，南

至
34

6
国

道
，西

至
孟

城
西

路
，北

至
河

道
；

范
围

十
八

：魏
村

街
道

东
蒋

村
、安

家
村

、绿
城

墩
村

、黄
城

墩
村

、迎
龙

村
、闸

北
村

、新
魏

花
园

、春
江

社
区

；

范
围

十
九

：五
级

以
外

，春
江

街
道

东
海

社
区

、龙
圩

社
区

、滨
江

社
区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 13



住
宅

用
地

工
业

用
地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七
级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四
级

一
级

二
级

范
围

一
：郑

陆
镇

舜
北

村
、粮

庄
桥

村
、查

家
村

、舜
南

村
；

范
围

二
：洛

阳
镇

天
井

村
；

范
围

三
：礼

嘉
镇

华
渡

村
；

范
围

四
：前

黄
镇

长
征

圩
管

委
会

、红
星

村
、武

进
水

产
养

殖
场

、灵
台

村
、解

放
军

军
垦

农
场

、坊
东

村
、杨

桥
村

、农
场

村
、坊

前
村

；

范
围

五
：六

级
以

外
，雪

堰
镇

王
允

村
、夏

墅
村

、凤
凰

村
、圣

烈
村

、周
桥

村
、绣

衣
村

、共
建

村
、南

山
村

、雅
浦

村
、谢

家
桥

村
；

范
围

六
：六

级
以

外
，湟

里
镇

村
西

村
、河

南
村

、岗
角

村
、香

泉
村

、武
宜

村
、西

安
村

、五
巷

村
、后

坊
村

、西
鲁

村
；

范
围

七
：嘉

泽
镇

西
鲁

村
、夏

庄
桥

村
、丰

杨
村

、观
庄

村
、士

桥
村

；

范
围

八
：西

夏
墅

镇
水

塔
口

村
、浦

西
村

、观
庄

村
、梅

林
村

；

范
围

九
：六

级
以

外
，孟

河
镇

万
绥

社
区

、双
亭

村
、孟

城
社

区
、固

村
巷

村
、树

新
村

、小
黄

山
村

、孟
河

林
场

、九
龙

村
、东

陆
村

、润
江

村
、荫

沙
村

、银
河

村
、齐

梁
社

区
、南

兰
陵

村
；

范
围

十
：魏

村
街

道
安

宁
村

、小
都

村
、青

城
村

、灵
桥

村
、长

江
村

、新
华

村
、临

江
村

；

范
围

十
一

：春
江

街
道

黄
海

社
区

。

规
划

限
制

区
（
东

至
丽

华
北

路
，南

至
中

吴
大

道
，西

至
长

江
中

路
，北

至
飞

龙
中

路
）
以

外
，三

井
街

道
、河

海
街

道
、青

龙
街

道
、红

梅
街

道
、天

宁
街

道
、茶

山
街

道
、雕

庄

街
道

、武
进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北

区
、湖

塘
镇

、兰
陵

街
道

、永
红

街
道

、五
星

街
道

、南
大

街
街

道
所

辖
区

域
。

新
桥

镇
、龙

虎
塘

街
道

、潞
城

街
道

、丁
堰

街
道

、戚
墅

堰
街

道
、遥

观
镇

、武
进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开
发

区
南

区
、西

湖
街

道
、牛

塘
镇

、西
林

街
道

、北
港

街
道

、新
闸

街
道

、薛

家
镇

所
辖

区
域

。

春
江

街
道

、魏
村

街
道

、罗
溪

镇
、奔

牛
镇

、邹
区

镇
、郑

陆
镇

、横
山

桥
镇

、横
林

镇
、礼

嘉
镇

所
辖

区
域

。

孟
河

镇
、西

夏
墅

镇
、嘉

泽
镇

、湟
里

镇
、前

黄
镇

、洛
阳

镇
、雪

堰
镇

所
辖

区
域

。

东
至

丽
华

北
路

，南
至

劳
动

中
路

-劳
动

西
路

，西
至

怀
德

路
-通

江
南

路
，北

至
铁

路
。

范
围

一
：一

级
以

外
，东

至
澡

港
河

-龙
城

大
道

-横
塘

河
-采

菱
河

，南
至

大
通

河
，西

至
长

江
中

路
-龙

城
大

道
-新

澡
港

河
，北

至
黄

河
东

路
；

范
围

二
：东

至
夏

城
北

路
，南

至
滆

湖
中

路
，西

至
武

宜
中

路
，北

至
安

定
中

路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 14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三
级

四
级

五
级

二
级

以
外

，东
至

青
洋

北
路

-龙
锦

路
-兴

东
路

-芳
渚

村
坊

-梅
港

村
-戚

墅
堰

街
道

-大
通

河
-青

洋
南

路
，南

至
滆

湖
中

路
-滆

湖
西

路
，西

至
长

江
南

路
-大

通
河

-中
吴

大
道

-玉
龙

南
路

-玉
龙

中
路

，北
至

沪
蓉

高
速

-乐
山

路
-嫩

江
路

-新
澡

港
河

-沪
蓉

高
速

。

三
级

以
外

，东
至

青
龙

街
道

北
塘

村
、福

成
村

、羊
头

桥
村

-郑
陆

镇
武

城
村

、青
松

村
、花

园
村

-横
山

桥
镇

金
丰

村
、西

崦
村

、横
山

桥
村

-横
林

镇
崔

北
村

、崔
桥

村
、江

村

村
、林

南
村

、青
司

塘
村

-遥
观

镇
印

墅
村

、芳
庄

村
、洪

庄
村

、塘
桥

村
、桥

南
村

，南
至

遥
观

镇
渔

庄
村

、东
方

村
、遥

观
村

-湖
塘

镇
三

勤
村

、龙
潭

庵
村

、大
华

村
-武

进
高

新
区

南
区

南
周

村
、纪

墅
村

、西
塘

田
村

、孙
家

村
、马

杭
村

、塔
下

村
-西

湖
街

道
外

向
型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区
，西

至
西

湖
街

道
聚

新
家

园
社

区
、礼

河
村

、仕
尚

村
-邹

区
镇

龙
潭

村
、杨

庄
村

、前
王

村
-奔

牛
镇

东
桥

村
、何

家
塘

村
、奔

南
村

、奔
牛

村
、五

兴
村

-罗
溪

镇
汤

庄
桥

社
区

、窑
井

村
，北

至
魏

村
街

道
安

家
村

、黄
城

墩
村

-春
江

街
道

友

谊
河

社
区

、百
丈

社
区

、徐
墅

村
、黄

海
社

区
、象

墩
社

区
。

范
围

一
：四

级
之

外
，东

至
郑

陆
镇

焦
溪

村
、石

堰
村

、横
沟

村
、舜

南
村

、查
家

村
、粮

庄
桥

村
-横

山
桥

镇
双

庙
村

、东
周

村
、东

柳
塘

村
、西

柳
塘

村
、梁

家
桥

村
、芙

蓉
村

、

蓉
湖

村
、朝

阳
村

-横
林

镇
余

巷
村

、狄
坂

村
、顺

庄
村

、新
东

方
村

、卫
星

村
、双

蓉
村

-洛
阳

镇
洛

阳
村

、洛
东

村
、朝

南
村

、马
鞍

村
、友

谊
村

-礼
嘉

镇
礼

嘉
村

、建
东

村
、陆

庄
村

、毛
家

村
，南

至
礼

嘉
镇

庞
家

街
村

、华
渡

村
、大

路
村

-前
黄

镇
前

黄
社

区
、红

旗
村

-武
进

高
新

区
南

区
塘

洋
村

、桐
庄

村
、石

柱
塘

村
-嘉

泽
镇

嘉
泽

村
，西

至
嘉

泽
镇

嘉
泽

村
、朝

东
村

、满
墩

村
、晨

山
村

-邹
区

镇
杏

塘
村

、于
家

村
、琵

琶
墩

村
、新

屋
村

、刘
巷

村
、泰

村
村

、殷
村

村
-奔

牛
镇

南
观

村
、新

市
村

、祁
家

村
、金

联
村

、九
里

村
-

罗
溪

镇
鸦

鹊
村

、罗
墅

湾
社

区
、邱

庄
村

、温
寺

村
-魏

村
街

道
小

都
村

、绿
城

墩
村

、安
宁

村
，北

至
魏

村
街

道
春

江
社

区
、魏

村
、闸

北
村

-春
江

街
道

龙
圩

社
区

、圩
塘

社

区
；

范
围

二
：雪

堰
镇

，东
至

太
北

路
-兴

致
路

-吴
韵

路
，南

至
34

2
省

道
，西

至
潘

南
路

，北
至

虞
宜

线
；

范
围

三
：雪

堰
镇

，东
至

陆
马

公
路

-太
湖

大
道

，南
至

太
湖

大
道

，西
至

河
道

，北
至

直
湖

港
-雪

西
村

-阖
闾

城
村

；

范
围

四
：湟

里
镇

，东
至

环
镇

路
，南

至
东

村
前

路
，西

至
23

9
省

道
，北

至
环

镇
路

；

范
围

五
：西

夏
墅

镇
，东

至
新

孟
河

，南
至

翠
屏

湖
路

，西
至

浦
南

大
街

，北
至

港
城

大
道

；

范
围

六
：孟

河
镇

，东
至

江
宜

高
速

，南
至

34
6
国

道
-通

江
村

，西
至

34
6
国

道
-齐

梁
大

道
，北

至
齐

梁
大

道
-江

宜
高

速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 15



公
共

管

理
与

公

共
服

务

用
地

六
级

范
围

一
：洛

阳
镇

戴
溪

村
、天

井
村

、管
城

村
、岑

村
村

、东
尖

村
、汤

墅
村

、阳
湖

村
、圻

庄
村

、瞿
家

村
、民

丰
村

；

范
围

二
：前

黄
镇

大
成

村
、漳

湟
村

、谭
庄

村
、祝

庄
村

、杨
桥

村
、农

场
村

、运
村

村
、灵

台
村

、武
进

水
产

养
殖

场
、解

放
军

军
垦

农
场

、红
星

村
、坊

前
村

、坊
东

村
、联

庆
村

、

蒋
排

村
、长

征
圩

管
委

会
、高

梅
村

、寨
桥

村
、观

咀
村

、丁
舍

村
；

范
围

三
：五

级
以

外
，雪

堰
镇

雅
浦

村
、南

山
村

、谢
家

桥
村

、阖
闾

城
村

、共
建

村
、太

滆
村

、雪
东

村
、夏

庄
村

、浒
庄

村
、新

康
村

、漕
桥

村
、绣

衣
村

、雪
西

村
、楼

村
村

、曹

家
村

、潘
家

村
、城

东
村

、夏
墅

村
、王

允
村

、城
湾

村
、周

桥
村

、圣
烈

村
、南

宅
村

、城
西

回
民

村
、凤

凰
村

；

范
围

四
；五

级
以

外
，湟

里
镇

村
前

村
、岗

角
村

、河
南

村
、北

隍
村

、后
坊

村
、村

西
村

、西
鲁

村
、东

安
村

、武
宜

村
、西

安
村

、五
巷

村
、蒋

堰
村

、葛
庄

村
、湟

里
村

、西
墅

村
、

香
泉

村
；

范
围

五
：嘉

泽
镇

周
庄

村
、夏

溪
镇

林
场

、夏
溪

村
、观

庄
村

、丰
杨

村
、士

桥
村

、夏
庄

桥
村

、闵
墅

村
、西

城
村

、成
章

村
、甘

荡
村

、跃
进

村
、三

星
村

、南
庄

村
、捕

捞
村

、夏

溪
良

种
繁

育
场

；

范
围

六
：五

级
以

外
，西

夏
墅

镇
东

南
村

、华
墅

社
区

、浦
河

村
、池

上
社

区
、梅

林
村

、丽
江

社
区

、观
庄

村
、浦

西
村

、水
塔

口
村

；

范
围

七
：五

级
以

外
，孟

河
镇

孟
城

社
区

、万
绥

社
区

、银
河

村
、荫

沙
村

、润
江

村
、东

陆
村

、九
龙

村
、小

河
社

区
、滕

村
、石

桥
村

、通
江

村
、小

黄
山

村
、树

新
村

、固
村

巷

村
、双

亭
村

、齐
梁

社
区

、南
兰

陵
村

、孟
河

林
场

；

范
围

八
：魏

村
街

道
新

华
村

、临
江

村
、青

城
村

、灵
桥

村
、长

江
村

；

范
围

九
：春

江
街

道
东

海
社

区
、黄

海
社

区
。

土
地

用
途

土
地

级
别

级
别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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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州市市区国有建设用地级别基准地价

用途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土地用途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科教用地

医卫慈善用地

文化体育用地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六级地

七级地

八级地

九级地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六级地

七级地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六级地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六级地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五级地

六级地

设定容积率

2.8

2.5

2.2

2.1

2.0

2.0

1.8

1.6

1.5

2.2

2.1

2.0

2.0

2.0

1.8

1.6

1.0

1.0

1.0

1.0

设定容积率

1.5

1.4

1.2

1.2

1.0

1.0

2.5

2.4

2.3

2.2

2.1

2.0

2.0

1.9

1.8

1.7

1.6

1.5

设定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设定开发程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15000

8700

6500

4800

4000

3000

2600

2000

1500

16000

13500

10000

8500

6500

5000

4000

550

520

480

450

基准地价（元/平方米）

2500

2300

1800

1400

1100

900

2500

2300

1800

1400

1100

900

2500

2300

1800

1400

11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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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20
20

年
度
常
州
市
市
区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标
定
地
价
成
果

商
服

用
地

32
04

02
S0

10
01

01

32
04

02
S0

50
02

01

32
04

02
S0

20
03

01

32
04

02
S0

10
04

01

32
04

02
S0

10
05

01

32
04

02
S0

10
06

01

32
04

02
S0

10
07

01

32
04

11
S0

10
08

01

32
04

04
S0

10
09

01

32
04

04
S0

10
10

01

32
04

04
S0

10
11

01

32
04

04
S0

10
12

01

32
04

04
S0

10
13

01

32
04

11
S0

10
14

01

32
04

11
S0

50
15

01

32
04

11
S0

10
16

01

32
04

11
S0

10
17

01

32
04

11
S0

10
18

01

天
宁

街
道

，晋
陵

中
路

东
侧

、古
村

巷
南

侧

青
龙

街
道

，北
塘

河
路

北
侧

、横
塘

河
西

路
西

侧

雕
庄

街
道

，离
宫

路
南

侧
、青

洋
路

东
侧

郑
陆

镇
，迎

宾
中

路
东

侧
、申

达
花

苑
南

侧

茶
山

街
道

，东
城

明
居

3
幢

茶
山

街
道

，中
吴

雅
苑

11
幢

兰
陵

街
道

，新
世

界
花

苑
15

幢

河
海

街
道

，通
江

大
道

38
5
号

五
星

街
道

，勤
业

路
28

6
号

北
港

街
道

，棕
榈

路
23

号

邹
区

镇
，华

佳
时

代
金

街
1
幢

、2
幢

永
红

街
道

，怀
德

中
路

13
5
号

新
闸

街
道

，新
昌

路
41

0
号

龙
虎

塘
街

道
，通

江
大

道
东

侧
、沪

蓉
高

速
公

路
南

侧

新
桥

镇
，辽

河
路

北
侧

、乐
山

路
东

侧

薛
家

镇
，奥

园
路

76
号

河
海

街
道

，富
都

小
区

南
区

商
业

房

薛
家

镇
，白

马
公

寓
17

幢

1.
5

2.
5

1.
8

1.
6

2.
2

2.
5

7.
14

1.
98

4.
48 1

1.
11

2.
84

2.
95 1 2.
5

1.
8

1.
8

1.
17

20
90

6

51
83

36
34

43
48

48
00

88
16

29
05

8

93
58

17
30

8

20
00

29
97

12
38

6

91
03

28
24

46
30

51
34

10
70

8

38
67

13
93

7

20
73

20
19

27
18

21
82

35
26

40
70

47
26

38
63

20
00

27
00

43
61

30
86

28
24

18
52

28
52

59
49

33
05

土
地

用
途

标
准

宗
地

编
号

标
准

宗
地

位
置

容
积

率
地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楼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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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服

用
地

住
宅

用
地

32
04

11
S0

10
19

01

32
04

11
S0

10
20

01

32
04

11
S0

10
21

01

32
04

11
S0

10
22

01

32
04

12
S0

10
23

01

32
04

12
S0

10
24

01

32
04

12
S0

10
25

01

32
04

12
S0

10
26

01

32
04

12
S0

20
27

01

32
04

12
S0

10
28

01

32
04

12
S0

20
29

01

32
04

12
S0

10
30

01

32
04

12
S0

50
31

01

32
04

02
Z0

10
01

01

32
04

12
Z0

10
02

01

32
04

02
Z0

10
03

01

32
04

02
Z0

10
04

01

32
04

02
Z0

10
05

01

32
04

02
Z0

10
06

01

32
04

02
Z0

10
07

01

32
04

02
Z0

10
08

01

32
04

04
Z0

10
09

01

孟
河

镇
，孟

河
人

民
医

院
东

侧
、藤

村
路

南
侧

西
夏

墅
镇

，西
夏

墅
西

大
街

28
2
号

罗
溪

镇
，通

航
广

场
4
幢

春
江

街
道

，百
馨

西
苑

77
幢

潞
城

街
道

，东
方

东
路

南
侧

、东
城

路
东

侧

湟
里

镇
，武

进
医

院
湟

里
分

院
东

侧
、桃

园
路

南
侧

湖
塘

镇
，金

鸡
西

路
北

侧
、金

太
阳

幼
儿

园
西

侧

雪
堰

镇
，潘

南
路

东
侧

、兴
政

路
北

侧

湖
塘

镇
，永

胜
中

路
8
号

湖
塘

镇
，花

园
街

西
侧

、滆
湖

中
路

北
侧

湖
塘

镇
，安

定
中

路
北

侧
、湖

塘
河

西
侧

湖
塘

镇
，武

宜
北

路
12

-8
6
号

湖
塘

镇
，天

润
路

北
侧

、5
01

大
道

东
侧

红
梅

街
道

，庙
湾

村
西

路
西

侧
、竹

林
北

路
北

侧

丁
堰

街
道

,丁
塘

河
西

路
西

侧
、义

乌
路

北
侧

天
宁

街
道

，武
青

北
路

东
侧

、和
平

北
路

南
侧

茶
山

街
道

，龙
游

路
东

侧
、三

宝
浜

南
侧

雕
庄

街
道

，菱
溪

路
东

侧
、光

华
路

北
侧

青
龙

街
道

，青
龙

西
路

北
侧

、横
塘

河
西

路
西

侧

郑
陆

镇
，舜

杰
路

南
侧

、园
西

河
东

侧

青
龙

街
道

，青
洋

路
西

侧
、东

方
西

路
北

侧

西
林

街
道

，松
涛

路
以

南
、月

季
路

以
西

1.
5

1.
18

3.
47 2.
9

2.
4

1.
5

1.
3

1.
65

1.
49 1.
5

1.
5 2 2.
5

2.
2 2 3.
7

2.
5

2.
2

1.
8

2.
2 2 2.
2

39
04

21
39

29
96

35
35

48
29

27
92

44
38

23
70

34
16

54
84

77
71

68
76

46
02

21
27

8

16
64

2

45
24

6

28
57

8

22
94

4

20
58

9

12
44

4

19
36

6

21
40

9

26
03

18
13

86
3

12
19

20
12

18
61

34
14

14
36

22
93

36
56

51
81

34
38

18
41

96
72

83
21

12
22

9

11
43

1

10
42

9

11
43

8

56
56

96
83

97
31

土
地

用
途

标
准

宗
地

编
号

标
准

宗
地

位
置

容
积

率
地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楼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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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用
地

32
04

04
Z0

10
10

01

32
04

04
Z0

10
11

01

32
04

04
Z0

10
12

01

32
04

04
Z0

10
13

01

32
04

04
Z0

10
14

01

32
04

04
Z0

10
15

01

32
04

11
Z0

10
16

01

32
04

11
Z0

10
17

01

32
04

11
Z0

10
18

01

32
04

11
Z0

10
19

01

32
04

11
Z0

10
20

01

32
04

11
Z0

10
21

01

32
04

11
Z0

10
22

01

32
04

11
Z0

10
23

01

32
04

11
Z0

10
24

01

32
04

11
Z0

10
25

01

32
04

12
Z0

10
26

01

32
04

12
Z0

10
27

01

32
04

12
Z0

10
28

01

32
04

12
Z0

10
29

01

32
04

12
Z0

10
30

01

32
04

12
Z0

10
31

01

五
星

街
道

，龙
江

路
西

侧
、洪

庄
路

南
侧

五
星

街
道

，长
江

中
路

西
侧

、劳
动

西
路

北
侧

新
闸

街
道

，玉
龙

南
路

东
侧

、新
龙

路
南

侧

五
星

街
道

，常
林

路
西

侧
、港

务
路

南
侧

南
大

街
街

道
，勤

业
南

路
西

侧
、怀

德
中

路
南

侧

邹
区

镇
，邹

新
路

东
侧

、邹
新

花
园

北
区

北
侧

河
海

街
道

，泰
山

路
东

侧
、湘

江
路

南
侧

三
井

街
道

，龙
汇

路
东

侧
、太

湖
东

路
南

侧

三
井

街
道

，飞
龙

中
路

南
侧

、天
山

路
西

侧

薛
家

镇
，玉

龙
路

东
侧

、平
阳

路
北

侧

龙
虎

塘
街

道
，长

江
北

路
东

侧
、辽

河
路

南
侧

奔
牛

镇
，兴

奔
路

东
侧

、南
观

路
南

侧

罗
溪

镇
，通

达
路

以
东

侧
、黄

河
西

路
南

侧

西
夏

墅
镇

，钟
山

路
东

侧
、丽

江
路

南
侧

孟
河

镇
，滕

龙
路

东
侧

、孟
河

大
道

南
侧

春
江

街
道

，东
海

路
南

侧
、长

江
北

路
西

侧

潞
城

街
道

，东
方

东
路

北
侧

、常
青

路
西

侧

湖
塘

镇
，广

电
东

路
南

侧
、青

洋
南

路
西

侧

武
进

高
新

区
北

区
，星

火
北

路
东

侧
、古

方
路

北
侧

湖
塘

镇
，延

政
中

大
道

南
侧

、凤
林

北
路

东
侧

湖
塘

镇
，武

宜
中

路
西

侧
、春

秋
路

北
侧

湖
塘

镇
，花

园
街

东
侧

、人
民

中
路

北
侧

2.
2

2.
2

2.
2

2.
2

2.
5

1.
7 3 1.
5

1.
8

1.
74 2.
2

2.
5 2 2.
3

2.
2

1.
8

2.
2

2.
2 2

1.
44 2.
2

2.
4

23
74

2

29
72

3

16
06

6

19
80

0

33
79

1

12
02

6

38
51

7

19
24

4

17
51

7

12
63

8

18
82

4

85
29

63
16

10
61

3

11
24

0

82
20

14
15

0

10
81

8

23
90

0

15
82

6

22
34

6

19
70

1

10
79

2

13
51

0

73
03

90
00

13
51

6

70
74

12
83

9

12
82

9

97
32

72
63

85
56

34
12

31
58

46
14

51
09

45
67

64
32

49
17

11
95

0

10
99

0

10
15

7

82
09

土
地

用
途

标
准

宗
地

编
号

标
准

宗
地

位
置

容
积

率
地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楼
面

地
价

（
元

/平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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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用
地

工
矿

仓
储

用
地

32
04

12
Z0

10
32

01

32
04

12
Z0

10
33

01

32
04

12
Z0

10
34

01

32
04

12
Z0

10
35

01

32
04

12
Z0

10
36

01

32
04

12
Z0

10
37

01

32
04

12
Z0

10
38

01

32
04

12
Z0

10
39

01

32
04

12
Z0

10
40

01

32
04

12
Z0

10
41

01

32
04

12
Z0

10
42

01

32
04

12
Z0

10
43

01

32
04

12
Z0

10
44

01

32
04

12
Z0

10
45

01

32
04

02
G
01

00
10

1

32
04

02
G
01

00
20

1

32
04

04
G
01

00
30

1

32
04

04
G
01

00
40

1

32
04

11
G
01

00
50

1

32
04

11
G
01

00
60

1

32
04

11
G
01

00
70

1

32
04

11
G
01

00
80

1

牛
塘

镇
，大

通
西

路
南

侧
、东

龙
北

路
西

侧

牛
塘

镇
，童

子
河

南
路

南
侧

、东
龙

路
西

侧

西
湖

街
道

，西
太

湖
大

道
东

侧
、环

湖
北

路
北

侧

嘉
泽

镇
，庙

桥
河

东
侧

、茶
泽

街
北

侧

湟
里

镇
，经

纬
一

路
北

侧
、粮

管
所

路
西

侧

武
进

高
新

区
南

区
，南

塘
路

北
侧

、桐
庄

河
东

侧

礼
嘉

镇
，礼

百
路

东
侧

、百
兴

路
南

侧

洛
阳

镇
，珠

光
路

东
侧

、公
园

路
南

侧

横
林

镇
，顺

通
路

西
侧

、葑
岸

河
南

侧

横
山

桥
镇

，兴
庄

路
西

侧
、山

水
路

北
侧

遥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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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0年度常州市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成果

一、工作范围

农用地基准地价工作范围为常州市市区所辖区域，包含武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常州经

开区，共涉及41个镇（街道）。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变更调查成果，评估区域总面积约1862平方公里，其

中农用地面积约838平方公里。

二、基准地价内涵

根据《农用地定级规程》（GB/T28405-2012）、《农用地估价规程》（GB/T28406-2012），农用地指直

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本次常州市农用地基准

地价不同类型农用地基准地价对应的基准地价内涵如下：

（1）农用地类型：耕地、园地、林地、坑塘水面（指养殖水面）；

（2）土地权利：农用地使用权、农用地承包经营权；

（3）土地权利年期：长期、30年；

（4）耕作制度：区域当前各类农用地普遍的农作方式；

（5）基本设施状况；

（6）农田基本设施状况：按照所在区域具有普遍性、适宜性的种植制度下，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

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形状规则、有基本的排水和灌溉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7）估价期日：2021年1月1日。

表1 常州市区农用地基准地价内涵表

农用地类型

土地使用权类

型及年期

标准耕作制度

基准作物

基本设施状况

估价期日

耕地、园地、林地、坑塘水面

农用地使用权

长期

一年两熟（小麦-水稻、油菜-水稻）

耕地

园地

林地

坑塘水面

耕地

园地

林地

坑塘

水面

2021年1月1日

设定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平整、大小适中、形状规则、有基本的排

水与灌溉设施且田间道路密度适中。

设定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有基本的排水与灌溉设施。

设定宗地外道路通达。

设定宗地外道路通达且有水源保障、宗地内实现通电、有基本的排水与引水设施、大

小适中、形状规则。

农用地承包经营权

30年

小麦，水稻，油菜

桃，梨，葡萄

苗圃、香樟

四大家鱼，青虾，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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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用地级别基准地价成果

根据本次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结果，常州市区行政辖区内的各用途农用地基准地价水平状况下：

表2 农用地各用途级别地价水平

元/亩

地类
级别

耕地

园地

林地

坑塘水面

长期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30年）

长期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30年）

长期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30年）

长期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30年）

Ⅰ级

32600

21000

33100

22900

25400

17100

35500

25200

Ⅱ级

30400

20000

31000

21400

22500

15200

31400

22300

Ⅲ级

29000

19000

30000

20500

21700

14700

30600

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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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关于在全市各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
罚权工作的批复

常政复〔2021〕67号

溧阳市人民政府、金坛区人民政府、新北区人民政府、天宁区人民政府、钟楼区人民政府、江苏常州经

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溧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在溧阳市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工作的请示》（溧政请

〔2020〕53号）、《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政府关于报送〈常州市金坛区各镇、尧塘街道及西城街道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常州市金坛区东城街道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坛

政请发〔2020〕68号）、《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常州市新北区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

权工作的请示》（常新政〔2020〕39号）、《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常州市天宁区镇、各街道开展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请示》（常天政发〔2020〕38号）、《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关于在镇、街道开展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请示》（钟政发〔2020〕32号）、《关于在常州经济开发区推进镇（街道）相对

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请示》（常经请〔2020〕4号）收悉。根据省司法厅《江苏省司法厅关于常州

市在镇（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复函》（苏司函〔2021〕12号）精神，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溧阳市在埭头镇、上黄镇、戴埠镇、别桥镇、竹箦镇、上兴镇、南渡镇、溧城街道、古县街道；

金坛区在金城镇、薛埠镇、直溪镇、朱林镇、指前镇、儒林镇、尧塘街道、西城街道、东城街道；新北区在

孟河镇、薛家镇、罗溪镇、西夏墅镇、奔牛镇、春江街道、魏村街道、新桥街道、三井街道、龙虎塘街道；天

宁区在郑陆镇、雕庄街道、青龙街道、茶山街道、红梅街道、天宁街道、兰陵街道；钟楼区在邹区镇、北港

街道、新闸街道、五星街道、永红街道、西林街道、南大街街道、荷花池街道；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在横

林镇、遥观镇、横山桥镇、潞城街道、丁堰街道、戚墅堰街道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二、溧阳市、金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上述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作为执法主体，在辖区内集中行使下列权力：

（一）溧阳市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 水库、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等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和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2.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乡镇（街道）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中的建

设、物业、城乡规划、市容环卫、市政工程、城市绿化、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农药、兽

药、肥料、饲料、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乳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艾滋病防

治、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出版物经营、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幼儿教育、宗教事务、清真食品监督

保护、水利、人民防空、无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

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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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坛区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权

和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2.《指导目录》中的物业、城乡规划、市容环卫、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农药、兽

药、肥料、饲料、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乳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艾滋病防

治、职业病防治、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出版物经营、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幼儿教育、宗教事务、

清真食品监督保护、水利、人民防空、无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3. 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仅限《指导目录》中的第292、293、294、295、296、297、298、300、

301、302、305、308、309、310、313、319项；

4. 除东城街道办事处外，其他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增加行使《指导目录》中的建设、市政工

程、城市绿化以及对施工现场未按规定设置围挡、车辆冲洗设施以及其他临时环境卫生设施，致使扬

尘、污水等污染周围环境的，或者竣工后不及时清除废弃物料、清理施工现场、拆除临时环境卫生设施

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三）新北区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指导目录》中的建设、物业、市容环卫、市政工程、城市绿化、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农药、兽药、肥料、饲料、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乳品质量安全、公共卫

生、艾滋病防治、职业病防治、水利、人民防空、无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

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2. 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仅限《指导目录》中的第292、293、294、295、296、297、298、300、

301、302、305、308、309、310、313、319项。

（四）天宁区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 郑陆镇人民政府此前已通过相对集中方式获得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

权，除涉及畜牧、水利行政管理外，其他全部交还原法定实施机关；

2. 城乡规划、烟花爆竹等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和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3.《指导目录》中的建设、物业、市容环卫、城市道路、城市绿化、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乳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宗教事务、清真食品监督保护、烟花爆竹、无

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五）钟楼区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 城乡规划、烟花爆竹等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和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2.《指导目录》中的建设、物业、市容环卫、城市道路、城市绿化、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保护、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幼儿教育、宗教事务、清真食品监督

保护、烟花爆竹、无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

政强制措施权。

（六）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各相关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

1.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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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权；

2.《指导目录》中的建设、物业、城乡规划、市容环卫、市政工程、城市绿化、户外广告、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农药、兽药、肥料、饲料、食品安全监督、药品安全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乳品质量安

全、公共卫生、艾滋病防治、职业病防治、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幼儿教育、水利、人民防空、再生

资源回收、无照经营等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

措施权；

3. 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行政处罚权仅限《指导目录》中的第292、293、294、295、296、297、298、300、

301、302、305、308、309、310、313、319项。

集中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的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措施权详细目录清单由溧阳市、金

坛区、新北区、天宁区、钟楼区人民政府和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社会公布。自公布之日

起，上述权力由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行使，原实施机关不

再行使。

三、相关辖市、区人民政府和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国家、省和市

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相关文件精神，指导各镇（街道）开展综合执法改革，保障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工作落到实处。各相关执法机关（机构）要加强对镇（街道）综合执法机构的业务培训和指

导，确保赋予镇（街道）的行政执法权“放得下、接得住”；各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对镇（街道）综合执法

的规范、协调和监督，要发挥基层司法所的区位优势和法治监督等职能作用，确保赋予镇（街道）的行

政执法权“管得好、有监督”。

四、相关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全

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推动行政执法信息化管理，加快与省行政执法综合管理监督平台、“互联网+

监管”及社会信用系统对接，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和信用分类管理等监督方式，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权和执法力量下沉后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的优势，提升执法监管效能，促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相关辖市、区人民政府和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

统一部署及本批复精神，按时完成有关改革工作。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中的有关重要情况

和问题，请及时函告市司法局。

此复。

常州市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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